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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都是全半倒惹的祸」？得先把场景拉回到 921 大地震当日下午行政院紧急

应变会议所宣布的「住屋全倒者，每户发放慰助金 20 万元，半倒者每户 10 万元」与

「民众对于房屋安全有疑虑时，可联系建筑师公会、土木技师公会、结构技师公会及

大地技师公会等协助勘验」两项灾害救援及善后措施。 

 

921 灾前已有机制 

 

这两项措施相关的「住屋全毁（全倒）、半毁（半倒）」认定体系与认定标准（

简称「住屋全半倒认定」），以及「震灾后建筑物损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级」评定作业

、评估人员组训与动员（简称「建筑物安全评估」）等，在 921 大大地震就已经建立。

前者，可溯自 54 年 5 月 24 日发布的「台湾省防救天然灾害及善后处理办法」（91 

年 5 月 1 日府法二字第 0911861324 号函废止）。该办法规定灾害发生时，当地乡（

镇、市、区）公所应立即派员会同当地警察机关及建管机关勘查灾害发生时间、种类

、原因、区域、受灾户数、人口及住屋损失数目，并实时陈报直辖市、县（市）政府

发放灾害救济金；其中，住屋损失部分包括「住屋全毁（全倒）」与「住屋半毁（半

倒）」，其认定标准为：（1）住屋全倒：受灾户住屋裂痕深重或倾斜过甚，非拆除重

建不能居住；或受灾全户住屋屋顶连同墙壁损毁超过总面积三分之二者；或屋内家具

设备全毁者。（2）住屋半倒：受灾全户住屋屋顶塌毁或墙壁倒损面积超过半数，非经

大修不堪居住；或受灾全户住屋屋顶连同墙壁损毁，超过总面积三分之一或屋内家具

设备损毁，超过全部二分之一者。 

 

后者，则为内政部营建署于 85 年 2 月 5 日函颁的「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

使用评估标准」（台内营字第 8572202 号）。依据「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

评估标准」规定，震灾后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编组训练的评估人员

应迅速以目视方式，就建筑物的结构体、坠落物、倾倒物进行第一阶段评估，评其损

害程度为安全、需注意或危险等级，分别贴上绿色、黄色或红色标志。经评定为需注

意或危险者，应暂时停止使用该建筑物，并进行第二阶段评估，进一步就建筑物结构

损害程度评定建筑物的危险程度，分为危险、需注意、安全，并分别贴上红色、黄色

、绿色标志。除了函颁「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标准」作为震灾后评定

建筑物损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级的依据外，内政部也同时完成包括建筑师、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技师等震灾后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及种子教师的组训工作，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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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国紧急评估人员的动员机制。 

 

进一步从分工的角度来看，「住屋全半倒认定」系由乡（镇、市、区）公所社政

体系负责，「建筑物安全评估」则由建筑管理体系（内政部营建署）。 

 

921 灾后机制调整与回复 

 

地震后，内政部营建署第一时间就依灾区乡（镇、市、区）分配并动员曾经参与

「震灾后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讲习会」的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技

师，前往灾区县（市）政府报到，协助进行建筑物的危险分级评估工作。然因 921 大

地震灾区范围广大、灾情惨重，受损建筑物数量众多，营建署担心参与编组训练的评

估人员不敷需求，便于 88 年 9 月 26 日函颁「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

作业规定」（台内营字第 8874725 号函），同意未及参与讲习的建筑师、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师得经行前说明后，即纳入编组执行任务。没料到，公布的作业

规定却加入评定结果列为「危险」者，得判定为发给住户「全倒」救助及慰问金；列

为「需注意」者，得判定为发给住户「半倒」救助及慰问金。 

 

函令一出，打乱了 921 灾前已有的分工体系，营建署也在获悉函颁的作业规定与

既有机制相互抵触后，即于 9 月 29 日撤销已颁布的作业规定（台内营字第 8874760 

号函），并说明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系为减少地震后余震造成的二次灾害，紧

急召集评估人员进行建筑物安全评估，乃基于房屋安全与否的认定，与「住屋全半倒

认定」无必然的关系，更非核发住屋全倒或半倒慰助金的依据。 

 

换言之，在「短暂」的风波后，「住屋全半倒认定」与「建筑物安全评估」再度

分流归属社政体系与建管体系。 

 

住屋全半倒判定与相关措施 

 

在「住屋全半倒认定」部分，内政部除于 88 年 9 月 30 日公布九二一大地震受灾

区住屋全倒、半倒的认定标准及受灾户慰助金、租金发放事宜（台内社字第 8885465

号函），并强调「目前由建筑师或各类专业技师所进行的住屋检测工作系作为建筑物

安全鉴定，非为住屋全倒、半倒慰助金核发的依据」外，再于 10 月 1 日、10 月 30 日

分别修正慰助金的发放对象规定（台内社字第 8882339 号函）及宣布受理申请期限（

台内社字第 8885711 号函）。依据函令，住屋全倒、半倒慰助金的发给对象系以灾前

户籍登记为准，且实际居住于受灾住屋的现住户为限，未居住于受灾住屋者，不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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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至如未设籍而有实际居住事实者，得以切结书由村、里长认定后申领。换言之，

受灾住屋的所有权人并非必然为慰助金的发给对象，是否核发得以实际居住为条件。 

 

众所周知者，「住屋全半倒认定」结果与政府发布的「发放住屋全、半倒慰助金

」、「房屋租金补助、组合屋安置或申购国民住宅」、「九二一大地震受灾户役男征

服国民兵役及提前退伍」、「灾民重建紧急融资优惠贷款」等种种优惠措施息息相关

。惟住屋一经判定为全倒者，即属必须拆除的危险建筑，受灾户可自行拆除或于规定

期限内出具拆除同意书由政府协助拆除；若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受灾户不自行拆

除或出具拆除同意书时，主管机关则依建筑法相关规定公告强制拆除；若受灾户认为

不需拆除，则应提出经专业技师公会签证的鉴定报告书及具体可行的修复计划送县（

市）政府核定，经审定确认可修缮者，由县（市）政府通知乡（镇、市、区）公所将

原判定全倒改为半倒。 

 

争议与最终鉴定机制 

 

至此，「建筑物安全评估」的目的、「住屋全半倒认定」的标准、慰助金的发放

对象与申请期限皆已厘清并经确立，不应再有争议才对；然 921 灾后「住屋全半倒认

定」与「建筑物安全评估」双轨并行的机制，加上政府为开展后续安置工作，指示村

（里）干事限期完成住屋全半倒查报，就很难避免不发生「住屋全半倒认定」与「建

筑物安全评估」结果前后或彼此不一致的情事，导致部分受灾户透过陈情、诉愿与行

政诉讼等救济途径争取对其最有利的判定：有被认为不符 921 震灾全半倒认定标准者

，希望被判定为半倒或全倒，以取得 921 受灾证明；有被判定半倒者，希望改判定为

全倒；也有被判定全倒者，希望改判定为半倒。这些情形若发生在产权关系单纯的透

天型住宅，所有权人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若发生在集合住宅（公寓大楼）或存在共

有关系的别墅小区，则因所有权人众多，不论是修缮或重建，都得有多数区分所有权

人同意方得办理。若小区意识缺乏整合或住户间存有嫌隙，除非震损情形显而易见，

否则在小区住户各有立场下，任何判定结果均可能引起另外一种主张者的抗议，针锋

相对，大动干戈。 

 

为化解争议并建立震损建筑物安全鉴定机制，89 年 11 月 29 日修订发布的「九二

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一第二项增订「因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有重大

争议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及内政部应组成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受理当事人或

主管县（市）政府提出之鉴定申请。其鉴定结果为最终鉴定，不得再提出异议。」条

款。凡震灾受损的建筑物所有权人或主管的县（市）政府对于受损建筑物安全有疑虑

者，可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及内政部合组的「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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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提出鉴定申请，惟一经鉴定，其鉴定结果即为最终鉴定，申请者不得再提出异议

。 

 

争议犹存  

 

虽然「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明定申请者不得对最终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然

最终鉴定结果仍不免引起争议；争议之一为最终鉴定结果是否属于行政处分性质，争

议之二为最终鉴定结果被引用作为「住屋全倒、半倒」改判的依据。依据 88 年 11 月

30 日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八八建委社字第 907 号函、90 年 5 月 15 日九二

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九十重建生字第 9613 号函及「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

第十七条之一第八项规定，原判全倒者，若经最终鉴定后改判为「可修缮补强（半倒

）」，则已领取的全倒慰助金应予以追减并缴回，如受灾户拒不缴回，应依法追回；

反之，经最终鉴定而取得受灾户资格者，县（市）政府应在二个月内补发慰助金、房

租津贴等各项补助。 

 

在最终鉴定结果无从异议下，争议的焦点便转向：（1）最终鉴定结果是否属于行

政处分性质；（2）申请最终鉴定的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3）乡（镇、市、区）

公所引用最终鉴定结果所为住屋全半倒改判的行政处分；（4）因住屋全倒改判半倒而

向受灾户要求返还 10 万元慰助金的行政处分。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有二，一为大里市

绿○○境大楼，另一为台中市北区美○○小区。两者原本被判定为全倒，惟主张应为

半倒的一方提出最终鉴定申请，经「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作成「鉴

定标的物可作修缮补强之最终鉴定」结论，再由大里市公所与台中市政府北区区公所

据以将全倒判定改为半倒判定，进而要求每户应返还 10 万元的慰助金差额，导致「主

张应为全倒」的一方因此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前者「主张应为全倒」的一方甚至举

发「主张应为半倒」的一方伪造文书，经提起公诉，一审获判无罪（93 年度诉字第

1238 号），经检察官提起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改判「主张应为半倒」二人

共同行使伪造私文书，各处有期徒刑伍月（96 年度上诉字第 337 号）。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免再蹈覆辙，提出下列建议： 

 

1.既然强调行政与技术分工，主管机关就应捐弃成见，将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的紧

急评估作业与灾害后发放安迁救助金的认定作业予以整合，订定一致化的评估

项目及认定标准，于灾害发生后由熟悉基层的村（里）长、村（里）干事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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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通报表，委请具建筑、土木、结构、大地专业技能的技师负责评估，再由

直辖市、县（市）政府直接据以核发安迁救助金及张贴黄单或红单标志，或再

委请专业人员编组复勘取代直辖市、县（市）政府派员督勘的程序，让熟悉基

层事务的乡（镇、市）长、村（里）长及村（里）干事保留间时间与精力于急

迫性的救灾与安置工作。 

2.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与发放安迁救助金认定作业，采取无争议者先行确

认并发放，有争议者再行复勘确认的处理原则，避免为急就章而制造争议。 

3.政府编制建物结构安全维护与灾后修缮、重建相关教材，并鼓励集合住宅小区

将建筑物结构安全维护与补强、灾后修缮或重建等，列入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的

讨论议题。 

 


